96年度綜合高中宣導說明會實施計畫

1、 依據：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委託本校辦理「96年度綜合高中宣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為推廣宣導綜合高中之精神，增進國中學生、教師及家長等對綜合高中之認識。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協辦單位：各縣市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國立宜蘭高商 

四、實施方式：

(一)宣導對象：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各國中，以國三學生及導師為主，其他年級之

學生或家長等對象由國中斟酌辦理。

(二)宣導場次：96年4月1日至96年6月12日，每所國中至少安排一場次。
(三)宣導地點：各國中。

(四)實施期程：
	日期
	內容

	3月1日
	協調各教育局函請各國中安排宣導場次。

	3月15日
	各國中選定說明會時間，回報宜蘭高商安排宣導說明會講師。

	3月21日
	宜蘭高商擬定「綜合高中宣導說明會實施日程及講師配當表」連同宣導意見調查表函轉各縣市教育局、國中及綜合高中。

	3月28日
	研習條、簽到冊、日程配當表及領據寄送宣導講師。

	4月1日
至

6月12日
	宣導講師赴國中宣導，宣導紀錄於宣導結束一週內e-mail至宜蘭高商。

	6月22日
	召開檢討會議並彙整宣導紀錄。


(五)宣導講師配當：

1.宣導講師以92、93、94及96年培訓之綜合高中宣導種子教師為人選安排。

2.綜合高中宣導講師赴國中宣導以就近安排為原則，並與高中職社區化之地理範圍相符為考量。

 (六)宣導行程之聯繫與掌握

1.宣導前：

(1)宣導人員需理念清楚、口齒清晰、儀態端莊。

(2)準備宣導工具：文宣品、投影片等。

(3)主動與國中聯繫宣導時間、地點，遇突發情況宣導日程改變者應將實際狀況回報宜蘭高商。

2.宣導時：

(1)勿遲到，並且應提早到達先會見國中之相關主任、校長為宜。

(2)表明立場以教育部之宣導種子教師身份出席。

(3)攜帶簽到冊及研習條，供參與教師使用。

3.宣導後：

(1)記錄宣導經驗，修正下次宣導之內容。

(2)繼續提供相關服務或保持聯繫。

(3)每場宣導活動實施完畢，宣導講師應填寫宣導記錄表（如附件1），於宣導結束一週內e-mail至宜蘭高商。

(4)將鐘點費領據及國中教師簽到冊寄回宜蘭高商。

(七)宣導文宣：

1.本項活動係以教育部立場辦理，文宣資料以教育部委託宜蘭高商承製之綜合高中文宣資料為主。

2.除上述綜合高中文宣資料外，切勿另行夾帶與本項活動無關之物品或各宣導講師服務學校之文宣資料。

3.各宣導講師應熟讀、熟記文宣資料內容。

(八)宣導滿意度調查：

為進一步瞭解各宣導國中對宣導活動的滿意程度，宜蘭高商於國中宣導前寄送宣導意見調查表（如附件2）至辦理宣導國中，請該國中輔導主任於宣導活動結束後填寫，以利彙整及檢討本年度之宣導工作執行情形。

(九)宣導講師費用支給：

1.宣導講師鐘點費由本項計畫經費支給，按演講鐘點費計。

2.宣導講師宣導完畢後將領據填妥簽名，寄回宜蘭高商後憑據支付。

(十)研習條製發：為落實宣導成效，將以下列原則發放：

1.研習名稱：96年度綜合高中宣導說明會

2.研習時數：依各國中實際辦理時數載列。

3.研習條發放：依研習簽到冊為準（如附件3），由宣導講師攜往供參加教師簽到後核實領取。
五、本計畫經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96年度綜合高中宣導說明會記錄表

一、綜合高中學校名稱：                           

二、宣導講師：                            

三、國中學校名稱：          縣/市                      國中

四、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五、宣導對象：                                 

六、宣導情形摘述：                                                  

【說明】

1.請宣導講師於宣導結束後一週內，將本表 e-mail或寄回宜蘭高商教務處。

2.宜蘭高商工作小組連絡人：張純萍組長 

E-Mail帳號：vera@tr.ilvs.ilc.edu.tw。

聯絡電話：(03)938-4147轉302　　　　傳真電話：(03)938-5344

學校地址：260宜蘭市延平路50號

附件2

96年度綜合高中宣導說明會實施意見調查表

主講人：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午____時____分至____時____分


親愛的主任，您好！


非常感謝 貴校舉辦這場宣導說明會，為了更瞭解 貴校對「綜合高中」相關資訊的需要，以便日後提供更好、更完善的資訊與服務，請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讓我們知道您寶貴的意見與想法！您的鼎力配合，將造福無數莘莘學子，感謝您的合作。

行動是成長的開始，祝福您的人生路美滿幸福！














            宜蘭高商
 謹識 

1． 基本資料

1． 貴校全銜: ____縣(市) _______國民中學；填表人：稱職________姓名________

2． 出席人員：教師________人，學生________人，家長________人

2． 對此次講座的滿意情形(請您以”貴校全體出席人員之代表”立場勾選)

非常                     非常

不明確 不明確 尚可 明確  明確

  1.貴校認為本講座主講人對綜合高中辦理之理念的闡述       □
   □    □   □    □

2.貴校認為本講座主講人對綜合高中提供之課程的闡述       □
   □    □   □    □

3.貴校認為本講座主講人對綜合高中提供之學生輔導的闡述   □
   □    □   □    □

4.貴校認為本講座主講人對綜合高中之入學管道的闡述  　　 □
   □    □   □    □

5.貴校認為本講座主講人對綜合高中之學生進路的闡述  　　 □
   □    □   □    □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6.貴校對本講座主講人整體表現的滿意度         □
    □
  □   □     □

7.貴校對本講座提供的文宣資料的滿意度         □
    □
  □   □     □

8.本講座對認識綜合高中理念的幫助      完全沒幫助  沒幫助  尚可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情形為：






     □
      □
    □
  □        □

9.貴校認為推廣「綜合高中」方式       
□繼續辦理講座

  的建議是(可複選，請以1,2,3標出優先      □利用電子媒體
  順序，最多選3項)                  
□刊登報紙

□利用各類教育刊物

□出版專利(如綜高月刊)

□辦理國中師生參觀綜合高中辦理學校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10.貴校對本講座的其他建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1.請辦理宣導國中於宣導結束後一週內，將本表寄回或傳真至宜蘭高商教務處。

2.宜蘭高商工作小組連絡人：張純萍組長 

聯絡電話：(03)938-4147轉302　　　　傳真電話：(03)938-5344

學校地址：260宜蘭市延平路50號

附件3

96年度綜合高中宣導說明會 簽到冊

	宣導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宣導學校名稱
	               縣/市                  國中

	 宣導講師
	服務學校
	職稱
	姓名

	
	
	
	

	參加研習人員簽到：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說明】

1.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以玆使用。

2.本表格將於宣導結束後由宣導講師帶回後轉寄宜蘭高商。

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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